（台头纸）
致在上海日本国总领事馆：

在 职 证 明

兹证明×××为             公司在职职工，该人员在职期间无任何经济问题和债务纠纷，我公司担保他这次赴日旅游期间，遵守贵国法律，随团入出境，并保留其公司职务。
特此证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
           负责人：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